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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專題分析】 

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統計分析 

為健全防制洗錢體系，穩定金融秩序，促進金流之透明，強化國際合作，

政府於106年6月28日施行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全文，新法

擴大洗錢犯罪成立要件範圍，將提供人頭帳戶、詐騙集團車手明確列為洗

錢行為，並增訂擴大沒收制度；嗣於107年11月再度修法，落實遵法文化

與觀念。為瞭解地方檢察署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辦理情形，本文爰就近5年

(民國104年至108年，以下同)相關資料進行統計分析，並比較106年6月28日

新法施行前後2年半期間之差異。 

一、 近5年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偵查終結6,628件，107年1月前每月不及20

件，自107年2月起呈增加之勢，107年下半年大幅上揚，之後每月維持

在3、4百件。 

近5年地方檢察署偵辦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終結6,628件，107年1月

前每月不及20件，107年2月起呈增加之勢，107年下半年大幅上揚，至

11月為447件，之後每月維持在3、4百件，此上揚走勢係因新法施行後

放寬洗錢犯罪構成要件，檢察官對於涉及不法犯罪所得案件，積極追查

金流，只要犯罪事實涉及洗錢者，亦會將違反洗錢防制法部分列入偵辦

所致。(詳圖1) 

圖 1 地方檢察署偵辦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終結件數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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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近5年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偵查終結8,178人，男女比例為1.6：1，相較

於全般刑案(3.7：1)差距較小；108年4,790人，較104年增加近20倍。 

近5年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偵查終結8,178人，其中男性4,970人占

60.8%，女性3,170人占38.8%，男女比例為1.6：1，相較於全般刑案之

3.7：1差距較小，法人38人占0.5%。(詳圖2)  

就歷年資料來看，104年至106年，終結人數約200人左右，自107年

起大幅增至2,747人，108年達4,790人，較104年231人增加近20倍。(詳圖3) 

圖 2 地方檢察署偵查案件終結人數－按身分別分 

104年至 108年 

 

圖 3 地方檢察署偵辦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終結件數及人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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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6年6月新法施行後(106年7月至108年12月)起訴比率為67.4%，較施

行前(104年1月至106年6月)之22.8%高出44.6個百分點；終結案件平均

每件所需日數60.2日，較施行前減少59.8日，結案速度加快近2個月。 

近5年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偵查終結8,178人中，以起訴(含聲請簡易

判決處刑)5,278人最多，占64.5%；緩起訴處分111人，占1.4%；不起訴

處分1,635人，占20.0%；其他原因結案者1,154人，占14.1%。至違反洗

錢防制法案件之不起訴理由主要為犯罪嫌疑不足，占八成八。(詳表1) 

依新法施行前後觀察，新法施行後(106年7月至108年12月，以下同)

起訴比率為67.4%，較新法施行前(104年1月至106年6月，以下同)之

22.8%高出44.6個百分點，起訴比率大幅上升，與修法放寬洗錢犯罪構成

要件有關。而新法施行後終結案件平均每件所需日數為60.2日，較新法

施行前的120.0日，減少59.8日，結案速度加快近2個月。(詳表1、圖4) 

   表 1 地方檢察署偵辦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終結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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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法施行後

(106年7月至108年12月)
7,648 5,157 67.4  78      1,357 1,176 1,056 60.2   

項

目

別

總

計

起

訴

處

分

緩

起

訴

說明：1.本表係依最重罪統計。

　　　2.起訴包含通常程序提起公訴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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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地方檢察署偵辦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終結情形結構比 

 

四、新法施行後違反洗錢防制法起訴案件中，屬電信詐欺恐嚇案件者占

91.9%，較新法施行前增加58.8個百分點；新法施行後單純提供人頭帳

戶占比大幅提升。 

近 5 年違反洗錢防制法偵查終結起訴且屬電信詐欺恐嚇案件者

4,780人，占同期間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起訴 5,278人之 90.6%。比較新

法施行前後變化，新法施行後違反洗錢防制法起訴且屬電信詐欺恐嚇案

件者 4,740 人，占同期間違反洗錢防制法起訴 5,157 人之 91.9%，較新

法施行前之 33.1%，增加 58.8個百分點。(詳表 2) 

進一步觀察電信詐欺恐嚇案件犯罪類型，新法施行後以單純提供人

頭帳戶 4,557人(占 96.1%)最多，其次是一般電信詐欺 120人(占 2.5%)，

單純車手 63人(占 1.3%)最少，惟人數增加 62人；與新法施行前相較，

單純提供人頭帳戶占比大幅提升，一般電信詐欺則呈降低現象。(詳表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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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地方檢察署偵辦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偵查終結起訴人數 

－按是否為電信詐欺恐嚇案件分 

104年至 108年 

 

 

五、近5年違反洗錢防制法偵查終結起訴案件，以違反洗錢防制法為最重罪

者占41.5%；非以違反洗錢防制法為起訴最重罪名者中，詐欺罪及違反

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各占四成七，新法施行前起訴最重罪名主要為違反

銀行法、詐欺罪及違反證券交易法，新法施行後則為詐欺罪及違反組織

犯罪防制條例。 

近5年地方檢察署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偵查終結起訴1萬2,726人中，

包括違反洗錢防制法為最重罪之5,278人(占41.5%)與違反洗錢防制法為

非最重罪之7,448人(占58.5%)，後者非以違反洗錢防制法為起訴最重罪

名者，主要為詐欺罪(占47.7%)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(占46.6%)，二

者合占九成四，其餘罪名占比均不及4%。(詳表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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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.0 1.3 95.5 3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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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1.本表係依最重罪統計。

　　　2.電信詐欺恐嚇案件包括以網路、電話、簡訊等方式進行詐欺、恐嚇之犯罪行為；犯罪類型

　　　   分為以下幾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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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察新法施行前後非以違反洗錢防制法為起訴最重罪名者之變化，

新法施行前起訴最重罪名主要為違反銀行法(占51.3%)、詐欺罪(占21.4%)

及違反證券交易法(占15.5%)；新法施行後則為詐欺罪及違反組織犯罪

條例(各占四成八)。(詳表3) 

表 3 地方檢察署偵辦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偵查終結起訴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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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至108年

新法施行前

(104年1月至

106年6月)

新法施行後

(106年7月至

108年12月)

總　　　　　計

項目別

最

重

罪

主

要

罪

名

同

案

起

訴

之



 

 

~7~ 
 

六、近5年偵審中查扣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金額計3億5,011萬元，近七成金

額為新法施行後查扣；平均每年查扣金額自4,265萬元增至9,739萬元，

增加幅度達1.3倍。 

近5年偵審中查扣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計52件，查扣金額為新臺幣

(以下同)3億5,011萬元，近七成金額為新法施行後所查扣。相較於新法

施行前，新法施行後平均每年查扣件數雖由13件減少為8件，然平均每

年查扣金額自4,265萬元增至9,739萬元，增加幅度達1.3倍。(詳表4) 

表 4  地方檢察署辦理偵審中查扣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統計 

 

七、近5年執行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裁判確定案件有罪者462人，定罪率

79.7%；有罪者以判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者(占92.4%)最多。新法施行

後定罪率由30.4%提升至84.9%。 

近5年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法院裁判確定移送檢察機關執行者

637人，其中有罪462人，無罪118人，定罪率79.7%；有罪者以判處六月

以下有期徒刑者427人(占92.4%)最多。106年6月新法上路後，由於追訴

門檻的擴張適用，定罪率由30.4%提升至84.9%。(詳表5) 

  

單位：件、新臺幣萬元、%

比率

104年至108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              35,011 100.0           

104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               7,392

105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3,270

106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147

107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17,852

108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6,350

新法施行前(104年1月至106年6月)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               10,662 30.5             

年　平　均　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                4,265

新法施行後(106年7月至108年12月)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              24,348 69.5             

年　平　均　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9,739

說明：表列查扣犯罪所得金額業將外幣資料以108年12月31日匯率折算為新臺幣統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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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 地方檢察署執行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裁判確定情形 

 

八、近5年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裁判確定應沒收金額為8,701萬元，其中屬電

信詐欺恐嚇案件者621萬元。 

近5年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應沒收犯罪所得件數計

44件，應沒收總金額為8,701萬元，其中屬電信詐欺恐嚇案件沒收犯罪所

得計621萬元，占7.1%。 (詳表6) 

表 6 地方檢察署執行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法院裁判確定應沒收犯罪所得 

104年至 108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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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至108年 637 462 427 11 20 4 118 57 79.7

結構比(%) 100.0 92.4 2.4 4.3 0.9

新法施行前

(104年1月至106年6月)
61 17 4 4 7 2 39 5 30.4

結構比(%) 100.0 23.5 23.5 41.2 11.8

新法施行後

(106年7月至108年12月)
576 445 423 7 13 2 79 52 84.9

結構比(%) 100.0 95.1 1.6 2.9 0.4

說明：1.其他包括免訴及不受理等。

　　　2.定罪率=有罪人數/(有罪人數+無罪人數)×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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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件、新臺幣萬元、%

金額 比率

總計                  44             8,701                621                7.1

說明：1.金額係指執行法院判決確定案件犯罪所得沒收、追徵、追繳及抵償

　　　  金額總計。

　　　2.105年7月1日沒收新制實施後，追討犯罪所得執行方式除沒收 外，

　　　  以追徵為沒收之替代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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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落實國際洗錢防制的規範要求，打擊不法犯罪，杜絕洗錢，以利經濟

發展，我國於106年3月16日正式成立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」。在法務部

主導下，結合金管會及相關機關、公民營機構、團體、個人等全力推動，並

修正洗錢防制法等近百相關法規。分析結果顯示，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於

106年6月28日新法施行後，不僅起訴比率提升(由22.8%升至67.4%)，且因追

訴門檻的擴張適用，定罪率亦由30.4%大幅提升至84.9%，另外，結案速度也

加快近2個月，顯示修法確實有效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及追查金流之效能，

108年9月25日我國通過了亞太防制洗錢組織(簡稱APG)第三輪相互評鑑，獲

得「一般追蹤」等級的佳績，對國內產業在國際往來交流具有正向助益，更

使臺灣獲得「金流透明 世界好評+」優質形象。 


